
花钱就能免试入学?以为的“捷径”原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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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杨青青 记者 徐荔

实践中， 子女间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比较

常见的。 赡养协议增加了赡养制度的灵活性， 是解决赡

养问题的有效方法。

但需要注意的是， 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应该遵守的

孝敬行为， 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

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法

院判决就认为， 赡养协议并不能完全免除子女对老人的

赡养义务……

年近九十的陈老先生有四个子

女， 多年前， 陈老先生的妻子就已

去世。 2017 年， 陈老先生经法院

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两

年后， 陈老先生的子女因为老人的

生活费及医药费分担等问题闹上了

法院。

原来， 1999 年， 陈老先生曾

与子女签订过“家庭问题处理意

见” （以下简称“家庭意见”）， 其

中载明： “……自陈老二搬出后，

父母的赡养、 护理及寿终以后等全

部费用及事项陈老二均不负担……

父母有生之年的生活居住费用 （房

租、 水、 电、 煤等） 由陈老大全部

负责……”

而后来， 由于陈老先生身体情

况发生变化， 所需的保姆费增加，

医药费也变多， 陈老先生的养老金

不足以承担这些费用。 但陈老二、

陈老三却认为“家庭意见” 有约

定， 所以不愿意分担相关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争议

焦点是“家庭意见” 能否免除陈老

二和陈老三的赡养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 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 赡养老人是每个

子女应尽的义务。 虽然经老年人同

意， 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

务签订协议， 比如该案中的“家庭

意见” 也是经过陈老先生盖章确认

的， 但是子女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

应该遵守的孝敬行为， 也是法律规

定的强制义务， 任何形式的赡养协

议都不能完全免除子女对老年人的

赡养义务。 因此， 陈老二对陈老先

生的赡养义务不因“家庭意见” 的

签订而得到完全免除。 而且这份

“家庭意见” 签订于 1999 年， 时间

较久， 陈老先生的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所需的赡养费用有重大变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 陈老二、 陈老三

也应承担赡养的责任。

此外， “家庭意见” 中约定由

陈老大负责的是陈老先生居住方面

的费用， 而非全部赡养费， 陈老大

也否认愿意承担全部赡养义务。 因

此， 法院判决， 陈老先生生活所需

在扣除其养老金后的不足部分及另

外的医药费应由四子女分担。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

义务。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

如何处理好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是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法律上， 赡养义务是专属于

赡养人对于被赡养人的义务， 该项

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 是身份义务

的一种。 虽然赡养义务具有人身专

属性， 但赡养人之间仍可以就履行

赡养义务签订赡养协议。 赡养协议

是赡养人之间就赡养义务的实际履

行作出的事先安排， 基于赡养协议

产生的按份赡养义务之债属于赡养

人之间的内部约定， 并不当然拘束

被赡养人。 只有赡养协议内容未违

反法律的规定和被赡养人的意愿

时， 赡养协议才可能有效。 例如本

案中， 赡养协议中完全免除部分子女

赡养义务的条款， 就因违反赡养义务

属于法定义务这一法律规定而无效。

同时， 即使赡养人间订立了赡养

协议并且经过被赡养人同意， 赡养人

在实际生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比如

父母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致医疗费等

支出增加， 父母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

等， 仍有权要求子女承担与协议约定

内容和份额不同的赡养义务。 在被赡

养人客观情况发生变化， 要求对赡养

义务进行再次分配时， 赡养费的数

额， 可以根据赡养人在生活、 居住、

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需要、 被赡养人的

收入情况、 赡养人的负担能力和当地

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在赡养费的支付方式上， 既可以

通过金钱的方式支付， 也可以通过实

物的方式支付。 有多个赡养人的， 各

子女应共同承担赡养费用。

当然， 赡养义务的履行， 也不限

于经济上的供养义务， 还包括生活上

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

人的特殊需要， 例如将被赡养人接到

家中共同生活、 经常探望被赡养人

等。

法官建议如下：

● 赡养老人本应尊重老人意见。

赡养人之间签订赡养协议， 首先应征

得老年人的同意。 老年人在签订后知

情的， 也可以对赡养协议进行追认。

赡养人之间对赡养义务有争议或者老

年人提出要求的， 赡养人或者被赡养

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可

以主持签订赡养协议， 并监督赡养协

议的执行。

● 正确认识赡养协议的性质。

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 尊老爱幼的美

德都不会因赡养协议的签订而消灭，

我们应当认识到赡养问题不是简单的

市场交易， 有伦理、 有道德、 有法律

基本义务的要求。 认可赡养协议的效

力， 仅仅是尊重一定限度内家庭就赡

养问题所作的协商， 而赡养义务从不

会因这种安排而被免除。 因此， 赡养

协议应当避免完全免除部分子女赡养

义务的约定。

赡养义务属于法定义务， 不得协

议免除。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

被赡养人未尽抚养义务、 老年人婚姻

关系变化、 财产分配不公等理由， 拒

绝履行赡养义务。

● 鼓励多种形式的赡养。 基层

组织日常要充分宣传赡养形式的多样

性， 鼓励子女从经济资助、 生活照

料、 精神慰藉等多个方面赡养老人，

考虑老人的特殊需求； 引导多子女家

庭分工协作， 共同照顾好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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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是职场竞争的门槛， 随着

时代的发展， 社会对学历有着越来

越高的要求， 学历提升成了许多人

自我增值的重要途径。 在追求更高

学历的过程中， 不少人试图寻找

“捷径”， 轻信了所谓的“花钱就能

免试入学、 包拿毕业证和学历证”

的宣传， 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

目标。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学历提升” 诈骗案

中， 就有 14 名被害人听信被告人

朱某某的谎言， 被骗取共计 20 余

万元。

大专毕业的小梦（化名） 就业

后一直想提升自己的学历水平， 提

高职场竞争力。 2023 年 6 月， 在

同事的介绍下， 小梦添加了“有门

路” 的朱某某的微信。

朱某某告诉小梦， 只需要缴纳

报名费、 一学期学费、 代考费便可

以在 2024 年 3 月收到某大学录取

通知书， 而且代考是百分之百通过

的。 小梦非常心动， 便向朱某某缴

纳了 4000 元的报名费、 学费等。

然而， 小梦一直没有收到录取

通知书。 经问询， 朱某某声称，

2024 年 9 月录取信息可以在学信

网查询， 他还告诉小梦， 一次性缴

纳两年学费还可以有优惠， 信以为

真的小梦便又向朱某某转账 9800

元。 此后， 小梦不断询问朱某某关

于录取通知书的事， 朱某某却一直

搪塞， 还不断向小梦收取书本费等

费用。 直到同年 10 月， 一直没查

到录取信息的小梦才意识到自己受

骗上当了， 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2024 年 11 月， 朱某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

而小梦的被骗不是个例。 经审理

查明， 2021 年 11 月至案发， 朱某某

隐瞒自己已从某教育机构离职的情

况， 继续接受他人的入学报名申请，

以办理本科文凭需要收取报名费、 代

考费、 信息采集费等多种费用为幌

子， 骗取 14 名被害人钱款共计 20 余

万元， 并将上述钱款用于归还个人债

务、 日常开销等。

静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朱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多人

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朱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

要犯罪事实且认罪认罚， 可以从轻处

罚。 最终， 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朱

某某有期徒刑 4 年 10 个月， 并处罚

金 5 万元。

该案中， 被告人瞄准职场人士对

学历提升的迫切需求， 以“免试入

学” “包毕业” “学信网可查” 等话

术为诱饵， 骗取众多被害人高额费

用。

实际上， 学历提升并无捷径， 需

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 把更多精力

投入到学习上。 面对各种诱人的宣

传， 要保持理性判断。

想要通过成人教育、 在职教育等

途径提升学历时， 应选择正规教育机

构， 通过官方渠道查询高校招生资

质、 招考公告及合作单位信息， 切勿

轻信机构和个人的口头承诺， 更不要

随意添加陌生人微信或点击不明链接

进行转账汇款。 一旦发现受骗上当，

要及时保存相关证据， 并向公安机关

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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